
(上接B17版)

1995年3月15日，南京市审计师事务所出具《对南京栖霞山锌阳矿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验证报告》（宁审所验[1995]005

号），确认锌阳矿业注册资本5,644万元已全部出资到位。

1995年3月28日，锌阳矿业经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并取得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锌阳矿业成立时，南京铅锌银矿出资为2,959万元、出资比例为52.43%，葫芦岛锌厂出资为1,880万元出资比例为33.31%，沈

阳冶炼厂出资为805万元、出资比例为14.26%。

2、2000年4月22日，沈阳冶炼厂与南京铅锌银矿签署《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沈阳冶炼厂将其持有的锌阳矿业14.26%股

权（805万元出资）转让给南京铅锌银矿。

2001年3月28日，根据南京化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同意南京铅锌银矿整体改制组建南京铅锌银矿有限责

任公司的批复》（宁化建企字[2001]094号），南京铅锌银矿改制为南京铅锌银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南京铅锌银矿对锌阳矿业

的出资由南京铅锌银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承继。

2001年5月20日，锌阳矿业股东会同意了上述股东变更事项。

锌阳矿业就本次股权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锌阳矿业本次变更后，南京铅锌银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为3,764万

元、出资比例为66.69%，葫芦岛锌厂出资为1,880万元、出资比例为33.31%。

3、2005年9月10日，锌阳矿业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葫芦岛锌厂将其持有的锌阳矿业33.31%的股权全部有偿转让给南京银

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茂投资” ）。

2005年9月20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委员会向葫芦岛锌厂下发《关于转让葫芦岛锌厂对外投资股权有

关问题的批复》（辽国资经营[2005]277号），同意葫芦岛锌厂将其持有的锌阳矿业全部股权转让给银茂投资，转让价格4,000万

元。

2005年9月23日，葫芦岛锌厂与银茂投资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持有的锌阳矿业33.31%股权转让给银茂投资，转让

价格为人民币4,000万元。

锌阳矿业就本次股权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 锌阳矿业本次变更后，南京铅锌银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为3,764

万元、出资比例为66.69%，银茂投资出资为1,880万元、出资比例为33.31%。

本次变更后，4、2007年1月，经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锌阳矿业股东南京铅锌银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江苏

银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7年4月9日，锌阳矿业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将该公司名称由“南京栖霞山锌阳矿业有限公司”变更为“南京银茂铅锌

矿业有限公司” ；同意银茂投资将其持有的锌阳矿业1,597.8万出资（占注册资本28.31%）转让给银茂控股；同意银茂投资将其

持有的锌阳矿业282.2万出资（占注册资本5%）转让给宏茂投资。

2007年4月9日，银茂投资与银茂控股、宏茂投资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银茂投资将其持有的锌阳矿业1,

597.8万元出资转让给银茂控股，转让价格为3,400万元；约定银茂投资将其持有的锌阳矿业282.2万元出资转让给宏茂投资，转

让价格为600万元。

2007年4月11日，江苏省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01000321）名称变更[2007]第04110010

号），核准锌阳矿业名称变更为“南京银茂铅锌矿业有限公司” 。

银茂矿业就本次股权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 银茂矿业本次变更后， 银茂控股出资为5,361.8万元、 出资比例为

95%，宏茂投资出资为282.2万元、出资比例为5%。

5、2011年9月26日，银茂矿业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江苏银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所持银茂矿业80%股权转让

给西部资源；南京宏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日，江苏银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西部资源签署了股权转让

协议，将其所持银茂矿业80%股权转让给西部资源。

银茂矿业就本次股权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 银茂矿业本次变更后， 西部资源出资为4,515.2万元、 出资比例为

80%，银茂控股出资为846.6万元、出资比例为15%，宏茂投资出资为282.2万元、出资比例为5%。

（三）控制关系

1、股东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公司持有银茂矿业80%股权，银茂矿业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江苏银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银

茂矿业15%股权。 南京宏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银茂矿业剩余5%股权。

江苏银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为南京市中山东路288号A幢41层，法定代表人为王方汉，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成

立日期为2001年4月25日，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与资产管理，有色金属矿及其延伸产品的开发、生产、加工及销售；塑胶化工、

工矿备件及机械设备制造、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南京宏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为南京市孝陵卫街道双拜巷137-1号，法定代表人为张翎亮，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成

立日期为2007年3月7日，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与资产管理（投资企业的资产管理）；有色金属、矿产品及配件、机械设备、水

泥、钢材、塑胶制品、化工产品销售；经济信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选择权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江苏银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书面确认同意放弃对公司拟转让的银茂矿业80%股权的优先购买

权，南京宏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已书面确认同意放弃对公司拟转让的银茂矿业80%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3、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情况

银茂矿业于1997年出资成立一家控股子公司，名称为南京银圣实业有限公司，经过几次股权变更，银茂矿业于2010年7月

25日起持有南京银圣实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从2010年8月1日起按100%合并财务报表。

南京银圣实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该公司成立于1997年6月4日，住所为南京市中山东路18号12层B1座，法定代表人

为张美山，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 经营范围为金属材料、化工产品、矿产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机械、电子设备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1、主要资产权属状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银茂矿业的总资产为37,539.90万元，其中流动资产为20,232.80万元，占总资产比53.90%；非流动资产

为17,307.09万元，占总资产比46.10%。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312.06 6.16%

应收票据 3,263.79 8.69%

应收账款 23.18 0.06%

预付款项 83.45 0.22%

其他应收款 13,710.16 36.52%

存货 839.69 2.24%

其他流动资产 0.46 0.00%

流动资产合计 20,232.80 53.90%

非流动资产 -

固定资产 8,996.51 23.97%

无形资产 7,154.83 19.06%

长期待摊费用 177.78 0.47%

递延所得税资产 915.87 2.44%

其他非流动资产 62.10 0.1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307.09 46.10%

资产总计 37,539.90 100.00%

（1）房屋所有权

经核查，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银茂矿业已取得的面积在500平方米及以上的房产相关房屋所有权证书情况如下：

序号 房屋所有权证号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房屋用途

1

宁房权证栖变字第

379504

号 摄山营

1,051.5

工业仓储

2

宁房权证栖变字第

379582

号 摄山营

507.6

办公

3

宁房权证栖变字第

379612

号 栖霞街

89

号

657.2

工业仓储

4

宁房权证栖变字第

379616

号 栖霞街

89

号

787.6

工业仓储

5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582

号 栖霞街

89

号

501.2

厂房

6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583

号 栖霞街

89

号

552.16

厂房

7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02

号 栖霞街

89

号

851.03

厂房

8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16

号 栖霞街

89

号

1,580.22

厂房

9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29

号 栖霞街

89

号

924.99

厂房

10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31

号 栖霞街

89

号

706.64

厂房

11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40

号 栖霞街

89

号

922.66

厂房

12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43

号 栖霞街

89

号

917.81

一般住宅

13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44

号 栖霞街

89

号

917.81

一般住宅

14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45

号 栖霞街

89

号

841.76

一般住宅

15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51

号 栖霞街

89

号

1,306.66

厂房

16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57

号 栖霞街

89

号

610.24

厂房

17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58

号 栖霞街

89

号

602.47

厂房

18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59

号 栖霞街

89

号

841.76

一般住宅

19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63

号 栖霞街

89

号

841.76

一般住宅

20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66

号 栖霞街

89

号

765.69

一般住宅

21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67

号 栖霞街

89

号

689.62

一般住宅

22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68

号 栖霞街

89

号

537.5

一般住宅

23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70

号 栖霞街

89

号

537.5

一般住宅

24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71

号 栖霞街

89

号

613.57

一般住宅

25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72

号 栖霞街

89

号

613.57

一般住宅

26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73

号 栖霞街

89

号

613.57

一般住宅

27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74

号 栖霞街

89

号

537.5

一般住宅

28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76

号 栖霞街

89

号

613.57

一般住宅

29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79

号 栖霞街

89

号

613.57

一般住宅

30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80

号 栖霞街

89

号

613.57

一般住宅

31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693

号 栖霞街

89

号

1,362.58

厂房

32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6700

号 栖霞街

89

号

1,877.61

厂房

33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27014

号 栖霞街

89

号

534.22

厂房

34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55513

号 栖霞街

89

号

646.78

厂房

35

宁房权证栖初字第

455519

号 栖霞街

89

号

1,484.62

厂房

（2）土地使用权

经核查，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银茂矿业已取得的面积在1,000平方米及以上的土地使用权相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情况如

下：

序号 土地使用权证号 土地座落 面积（㎡） 地类 使用权类型 终止日期

1

宁 栖 国 用 （2011） 第

08302号

栖霞区栖霞街89号 6,965.7

城镇单一住宅

用地

出让 2081-01-20

2

宁 栖 国 用 （2011） 第

08303号

栖霞区栖霞街89号 5,667.2 工业用地 出让 2061-01-20

3

宁 栖 国 用 （2011） 第

08454号

栖霞区栖霞街89号 5,361.1 工业用地 出让 2061-01-20

4

宁 栖 国 用 （2011） 第

08646号

栖霞区栖霞街89号 46,943 工业用地 出让 2061-01-20

5

宁 栖 国 用 （2011） 第

08648号

栖霞区栖霞街89号 9,664.7 工业用地 出让 2061-01-20

6

宁 栖 国 用 （2011） 第

08649号

栖霞区栖霞街89号 2,275.6 工业用地 出让 2061-01-20

7

宁 栖 国 用 （2011） 第

08650号

栖霞区栖霞街89号 50,503.6 工业用地 出让 2061-01-20

8

宁 栖 国 用 （2011） 第

08651号

栖霞区栖霞街89号 17,570.4

城镇单一住宅

用地

出让 2081-01-20

9

宁 栖 国 用 （2011） 第

08652号

栖霞区栖霞街89号 5,167 工业用地 出让 2061-01-20

10

宁 栖 国 用 （2011） 第

08653号

栖霞区栖霞街89号 934.5 工业用地 出让 2061-01-20

上述土地出让金已全部缴纳。

（3）采矿权

经核查，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银茂矿业拥有1项采矿权，具体情况如下：

采矿许可证号 矿山名称 开采矿种

生产规模（万

吨/年）

矿区面积

（KM2）

有效期限

C3200002010033220061279

南京银茂铅锌矿业有限公

司栖霞山铅锌矿

锌矿、铅矿 35.00 0.9808

2010-08-04 至

2022-12-04

上述矿业权价款已全部缴纳。

（4）专利权

经核查，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银茂矿业拥有3项专利，已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类型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1 ZL200910032731.3 一种高浓细度的高效选铅方法 发明 2009-06-26 2012-11-28

2 ZL200910032732.8

一种循环用于陶瓷过滤机的选矿废

水处理方法

发明 2009-06-26 2012-05-30

3 ZL201320783489.5 高刚度轻型矿用风门 实用新型 2013-12-03 2014-06-25

2、标的资产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银茂矿业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

3、标的资产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银茂矿业的总负债为16,430.75万元，具体科目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短期借款 3,000.00 18.26%

应付账款 956.31 5.82%

预收款项 702.02 4.27%

应付职工薪酬 1,218.06 7.41%

应交税费 3,119.23 18.98%

应付利息 5.97 0.04%

其他应付款 2,187.79 13.32%

流动负债合计 11,189.37 68.10%

专项应付款 840.00 5.11%

递延收益 4,401.38 26.79%

非流动负债合计 5,241.38 31.90%

负债合计 16,430.75 100.00%

（五）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银茂矿业以有色金属采选为主营业务，2010年获得栖霞山铅锌矿采矿权。 根据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2012年审计报告和瑞华所出具的2013年、2014年审计报告， 银茂矿业近三年的主营业务按行业分类均为有色金属采选

行业，按产品分类为铅精矿、锌精矿、硫精矿和锰精粉，其中2012年及2014年涉及到了铜精粉。 近三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实际发

生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

有色金属采选 铅精矿 锌精矿 硫精矿

2012年 38,364.75 16,305.87 7,783.74 12,868.75 307.77 1,098.61

2013年 27,509.17 10,865.24 6,872.83 9,547.68 223.42 -

2014年 26,157.46 10,445.58 7,047.62 8,374.93 181.14 108.19

锰精矿 铜精粉

（六）最近两年财务状况

银茂矿业2013-2014年的财务数据已经审计，银茂矿业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合计 37,539.90 35,735.80

负债合计 16,430.75 16,933.19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109.15 18,802.60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2013年

营业收入 26,181.86 27,734.72

营业成本 21,051.09 22,749.29

营业利润 5,130.77 4,985.43

利润总额 5,400.94 4,996.61

净利润 4,651.20 3,609.55

银茂矿业2013年、2014年净利润为3,609.55万元、4,651.20万元，银茂矿业受到了行业整体经营状况下滑的影响，营业收入

有所下滑。

三、凯龙矿业100%股权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维西凯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维西县永春乡三家村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享文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533423100000393

税务登记证号码：533423797202282

成立日期：2006年12月25日

经营范围：维西县大宝山长土坡铜多金属矿勘探、铜矿地下开采、采选、销售；金属材料、金属制品、机械矿山采掘配件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历史沿革

1、凯龙矿业于2006年由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凯龙东泰投资有限公司、贵州省有色地质矿产勘察院、贵州中金矿

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凯龙矿业成立时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

2006年12月21日，云南迪庆合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云迪合会验字（2006）第114号），确认截至2006

年12月19日止，凯龙矿业已收到各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10,000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

2006年12月25日，凯龙矿业经迪庆州维西傈傈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并取得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凯龙矿业成立时，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为3,600万元、出资比例为36%，云南凯龙东泰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为2,900万

元、出资比例为29%，贵州省有色地质矿产勘察院出资为2,000万元、出资比例为20%，贵州中金矿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为1,

500万元、出资比例为15%。

2、2007年9月，云南凯龙东泰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凯龙矿业24%的股权转让给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凯龙矿业就本次股权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 凯龙矿业本次变更后，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为6,000万元、出

资比例为60%，云南凯龙东泰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为500万元、出资比例为5%，贵州省有色地质矿产勘察院出资为2,000万元、出

资比例为20%，贵州中金矿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为1,500万元、出资比例为15%。

3、2011年4月，云南凯龙东泰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凯龙矿业5%的股权转让给贵州中金矿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凯龙矿业就本次股权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 凯龙矿业本次变更后，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为6,000万元、出

资比例为60%，贵州省有色地质矿产勘察院出资为2,000万元、出资比例为20%，贵州中金矿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为2,000万

元、出资比例为20%。

2011年贵州省有色地质矿产勘察院名称变更为“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地质矿产勘查院”

4、2012年12月，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中金矿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地质矿

产勘查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的合计所持凯龙矿业100%股权。 西部资源成为前述股权的受让方。

2013年1月5日，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有色地质矿产勘察院、贵州中金矿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西部资源分别

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将其分别持有的凯龙矿业 60%、20%、20%股权（合计 100%股权）以挂牌价11,026.188万元、3,675.396

万元、3,675.396万元（合计18,376.98万元）转让给西部资源。

凯龙矿业就本次股权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 凯龙矿业本次变更后， 西部资源出资为10,000万元、 出资比例为

100%。

（三）控制关系

截止本预案签署日，公司持有凯龙矿业100%股权。 凯龙矿业不存在子公司和参股公司。

（四）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1、主要资产权属状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凯龙矿业的总资产为9,049.65万元，其中流动资产为524.71万元，占总资产比5.80%；非流动资产为8,

524.94万元，占总资产比94.20%。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46.70 3.83%

预付款项 80.80 0.89%

其他应收款 94.94 1.05%

其他流动资产 2.27 0.03%

流动资产合计 524.71 5.80%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6,370.79 70.40%

无形资产 383.33 4.24%

长期待摊费用 1,770.82 19.57%

非流动资产合计 8,524.94 94.20%

资产总计 9,049.65 100.00%

（1）房屋所有权

经核查，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凯龙矿业已取得的面积在500平方米及以上的房产相关房屋所有权证书情况如下：

序号 房屋所有权证号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房屋用途

1

维西县房权证维西县字第

201300002648

维西县永春乡三家村坪子电

站旁

3,564.27

综合用房

（2）土地使用权

经核查，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凯龙矿业已取得的面积在1,000平方米及以上的土地使用权相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情况如

下：

序号 土地使用权证号 土地座落 面积（㎡） 地类 使用权类型 终止日期

1 维国用（2013）第82号

永春乡三家村坪子二

组

3613.45 住宅 出让 2083-04-15

上述土地出让金已全部缴纳。

（3）采矿权

经核查，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凯龙矿业拥有1项采矿权，具体情况如下：

采矿许可证号 矿山名称 开采矿种

生产规模（万吨

/年）

矿区面积

（KM2）

有效期限

C5300002008123110002233

维西凯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大宝

山铜矿

铜矿 15.00 3.9465

2008-12-09 至

2017-05-09

上述矿业权价款已全部缴纳。

（4）探矿权

经核查，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凯龙矿业拥有1项探矿权，具体情况如下：

探矿许可证号 勘察项目名称

勘察面积

（KM2）

有效期限

T53120090402027543

云南省维西县大宝山--长土坡铜多金

属矿勘探

19.02 2012-10-02至2014-10-02

备注：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凯龙矿业已将该探矿权延续的手续提交至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尚在审批中。公司将在正式取得

许可证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矿业权价款已全部缴纳。

2、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凯龙矿业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3、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凯龙矿业的总负债为12,469.77万元，具体科目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应付账款 48.73 0.39%

预收款项 384.67 3.08%

应付职工薪酬 4.87 0.04%

应交税费 14.46 0.12%

其他应付款 12,017.03 96.37%

流动负债合计 12,469.77 1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

负债合计 12,469.77 100.00%

（五）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凯龙矿业主营业务为铜矿地下开采、采选、销售，主要产品为铜矿石。 该公司2008年获得大宝山铜矿采矿权，还拥有一项

探矿权。 根据瑞华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凯龙矿业报告期内无主营业务收入。

（六）最近两年财务状况

凯龙矿业2013-2014年的财务数据已经审计，凯龙矿业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合计 9,049.65 8,895.49

负债合计 12,469.77 10,198.73

所有者权益合计 -3,420.12 -1,303.24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2013年

营业收入 1.68 2.52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 -2,085.18 -2,936.18

利润总额 -2,116.88 -2,966.93

净利润 -2,116.88 -2,966.93

公司于2013年4月完成对凯龙矿业的收购，凯龙矿业2013年、2014年净利润为-2,966.93万元、-2,116.88万元。凯龙矿业报告

期内基本处于停产状态，营业收入较低，每年费用保持稳定。

四、三山矿业100%股权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西南宁三山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43号德瑞花园3号楼A单元602号

注册资本：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金振声

营业执照注册号：450100200082142

税务登记证号：450100759769640

成立日期：2004年3月31日

经营范围：矿产品（除钨、锡、锑、稀土外）销售及开发（仅限分公司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

（二）历史沿革

1、三山矿业于2004年由庞第东、黄得峻、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共同出资设立。 三山矿业成立时注册资本

为50万元。

2004年3月24日，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验资报告》（中天银[2004]桂验字第474号），确认截至2004年3

月30日止，三山矿业已收到各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50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

2004年3月31日，三山矿业经南宁市青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并取得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山矿业成立时，庞第东出资为18.75万元、出资比例为37.50%，黄得峻出资为18.75万元、出资比例为37.50%、广西壮族自

治区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出资为12.5万元、出资比例为25.00%。

2、2004年9月，庞第东将持有三山矿业37.50%股权转让给黄得峻。

三山矿业就本次股权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 三山矿业本次变更后，黄得峻出资为37.5万元、出资比例为75%，广

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出资为12.5万元、出资比例为25%。

3、2006年5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将持有的三山矿业25.00%股权转让给余萍。

三山矿业就本次股权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 三山矿业本次变更后，黄得峻出资为37.5万元、出资比例为75%，余

萍出资为12.5万元、出资比例为25%。

4、2012年9月，黄得峻和余萍分别将持有三山矿业75%、25%的股权（合计100%股权）转让给西部资源。

三山矿业就本次股权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 三山矿业本次变更后，西部资源出资为50万元、出资比例为100%。

5、2013年11月1日，西部资源决定增加三山矿业注册资本为200万。

2013年11月8日，广西瑞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瑞和验字（2013）第112号），确认截至2013年11月7日止，三山

矿业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15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变更后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200万元。

三山矿业就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 三山矿业本次变更后， 西部资源出资为200万元、 出资比例仍为

100%。

（三）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公司持有三山矿业100%股权。 三山矿业均不存在子公司和参股公司。

（四）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1、主要资产权属状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三山矿业的总资产为1,330.03万元，其中流动资产为57.86万元，占总资产比4.35%；非流动资产为1,

272.17万元，占总资产比95.65%。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2.55 0.94%

其他应收款 45.23 3.40%

存货 0.08 0.01%

流动资产合计 57.86 4.35%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15.18 1.14%

无形资产 230.02 17.29%

长期待摊费用 865.28 65.06%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1.69 12.16%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72.17 95.65%

资产总计 1,330.03 100.00%

（1）采矿权

经核查，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三山矿业拥有1项采矿权。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采矿许可证号 矿山名称

开采

矿种

生产规模（万

吨/年）

矿区面积

（KM2）

有效期限

1 C4500002011114110120391

广西南宁三山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田东县那矿金矿

金矿 6.00 1.55

2011-11-16 至

2015-11-16

上述矿业权价款已全部缴纳。

（2）探矿权

经核查，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三山矿业拥有2项探矿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探矿许可证号 勘察项目名称 勘察面积（KM2） 有效期限

1 T45120080102000912 广西田东县那矿金矿勘探（80坐标） 7.91

2013-12-23 至

2015-12-02

2 T45120130302047378

广西南宁三山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田东县那矿

金矿采矿权平面范围内采矿权标高下部金矿详查

（80坐标）

1.59

2013-03-04 至

2015-11-16

上述矿业权价款已全部缴纳。

2、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三山矿业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3、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三山矿业的总负债为2,996.65万元，具体科目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应付账款 97.07 3.24%

应付职工薪酬 3.39 0.11%

应交税费 232.19 7.75%

其他应付款 2,664.00 88.90%

流动负债合计 2,996.65 1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

负债合计 2,996.65 100.00%

（五）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三山矿业以贵金属采选为主营业务；经营范围包括矿产品（除钨、锡、锑、稀土外）销售及开发（仅限分公司经营）；该公

司主要产品为黄金。该公司2011年获得田东县那矿金矿采矿权；除此之外，该公司还拥有两项探矿权。根据国富浩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2年审计报告和瑞华所出具的2013年、2014年审计报告，三山矿业近三年的主营业务为贵金属

采选，主要产品为黄金。 三山矿业近三年无营业收入，其中2012年的营业外收入1,591.97万元，为股权转让时由西部资源承担

并转为营业外收入的其它应付账款。

（六）最近两年财务状况

三山矿业2013-2014年的财务数据已经审计，三山矿业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合计 1,330.03 1,524.90

负债合计 2,996.65 2,740.3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66.63 -1,215.45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2013年

营业收入 - -

营业成本 - -

营业利润 -451.28 -2,019.74

利润总额 -451.17 -2,019.90

净利润 -451.17 -2,019.90

2013年、2014年三山矿业的净利润分别为-2,019.9万元，-451.17万元。 报告期内三山矿业基本处于停产状态，营业收入与

成本均为零，2013年因管理费用支出和资产减值损失导致当年亏损较多。

五、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一）评估方法介绍

1、评估方法简介

企业价值评估基本方法包括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和市场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也称成本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

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包

括股利折现法和现金流量折现法。 收益法是从企业获利能力的角度衡量企业的价值，建立在经济学的预期效用理论基础上。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 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 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

法。 市场法常用的两种具体方法是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

2、评估方法的选择

资产基础法是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结合

本次评估情况，被评估单位可以提供、评估师也可以从外部收集到满足资产基础法所需的资料，可以对被评估单位资产及负

债展开全面的清查和评估，因此本次评估适用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的基础是经济学的预期效用理论，即对投资者来讲，企业的价值在于预期企业未来所能够产生的收益。 收益法虽

然没有直接利用现实市场上的参照物来说明评估对象的现行公平市场价值， 但它是从决定资产现行公平市场价值的基本依

据—资产的预期获利能力的角度评价资产，能完整体现企业的整体价值，其评估结论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说服力。 从收益法

适用条件来看，虽然企业具有独立的获利能力，但截止评估基准日已停产多年，且未来尚没有明显的复产计划，因此无法对被

评估单位未来年度的盈利情况进行预测，因此本次评估不适用收益法。

市场法是以现实市场上的参照物来评价评估对象的现行公平市场价值， 它具有评估角度和评估途径直接、 评估过程直

观、评估数据直接取材于市场、评估结果说服力强的特点。 由于我国目前缺乏一个充分发展、活跃的资本市场，可比上市公司

或交易案例与评估对象的相似程度较难准确量化和修正，因此市场法评估结果的准确性较难准确考量，而且市场法基于基准

日资本市场的时点影响进行估值而未考虑市场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市场法。

因此，本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二）阳坝铜业100%股权评估情况

1、评估基本情况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阳坝铜业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53,889.64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21,093.94万元，净资

产账面价值为32,795.70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为66,562.45万元，负债为21,093.94万元，净资产为45,468.51万元，

评估增值12,672.81万元，增值率38.64%。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45,331.84 46,109.39 777.55 1.72

非流动资产 8,557.80 20,453.06 11,895.26 139.00

其中：固定资产 3,400.60 5,402.03 2,001.43 58.86

在建工程 522.78 522.78 - -

无形资产 1,115.38 12,414.21 11,298.83 1,013.00

土地使用权 799.09 1,552.90 753.81 94.33

其他 3,519.04 2,121.22 -1,397.82 -39.72

资产总计 53,889.64 66,562.45 12,672.81 23.52

流动负债 21,093.94 21,093.94 - -

负债总计 21,093.94 21,093.94 - -

净资产 32,795.70 45,468.51 12,672.81 38.64

(2)收益法评估结论

经收益法评估，阳坝铜业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45,734.28万元，评估增值12,938.58万元，增值率为39.45%。

(3)评估结果的最终确定

资产基础法为从资产重置的角度评价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反映企业资产的自身价值。 收益法是采用预期收益折现的途

径来评估企业价值，不仅考虑了企业以会计原则计量的资产，同时也考虑了在资产负债表中无法反映的企业实际拥有或控制

的资源，但收益法受企业未来盈利能力、资产质量、企业经营能力、经营风险的影响较大，资产基础法从资产重置的角度反映

了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两种评估结果相差不大，结合本次评估情况，被评估单位详细提供了其资产负债相关资料、评估师也

从外部收集到满足资产基础法所需的资料，评估机构对被评估单位资产及负债进行全面的清查和评估，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较为可靠，因此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2、矿业权评估情况

（1）评估对象

阳坝铜业公司拥有4宗矿业权，其中采矿权3宗，探矿权1宗。 账面原值为18,082,100.00元，账面净值为3,162,947.34元，矿业

权账面值为取得时缴纳的矿业权价款，3宗采矿权分别是阳坝铜业公司阳坝铜矿、阳坝铜业公司杜坝铜矿、康县铁炉沟铜矿，

其中康县铁炉沟铜矿为探转采办理中， 该矿权已于2012年4月28日获得甘肃省国土资源厅以 “2012年甘采证划字[2012]0001

号”划定矿区范围的批复，目前正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相关工作。 康县铁炉沟铜矿为甘肃省康县油房沟-铁炉沟铜矿普查区

内划定的一个采矿权，划定矿区面积为1.51km2。 4宗矿业权评估对象见下表。

阳坝铜业公司矿业权评估对象一览表

序

号

矿权名称

取得方

式

许可证编号

开采矿

种

开采方

式

矿区面积

(km2)

生产规

模

(万吨/

年)

开采标高 发证机关 有效期

1

阳坝铜业公司

阳坝铜矿采矿

权

收购

C62000020131231

20132368

铜矿

地下开

采

0.0902 9

808m

～

359m

甘肃省国

土资源厅

2013.12.10～

2017.8.9

2

阳坝铜业公司

杜坝铜矿采矿

权

收购

C62000020110331

20112065

铜矿

地下开

采

2.2168 9

1050m

～

250m

甘肃省国

土资源厅

2014.8.28

～

2016.3.28

3

康县铁炉沟铜

矿采矿权

申请

甘采证划字[2012]

0001号

铜矿

开发方

案：地下

开采

1.51

设计：

6

1322m～

740m

甘肃省国

土资源厅

2014.4.28

～

2015.4.28

4

甘肃省康县油

房沟-铁炉沟

铜矿普查探矿

权

申请

T01120100402040

307

铜矿 46.94

国土资源

部

2015-4-9～

2017-4-9

（2）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为上述4宗矿业权许可证证载的范围，其中康县铁炉沟铜矿采矿权评估范围是甘肃省康县油房沟-铁炉沟铜矿

普查探矿权证载范围内划出的一个采矿权，故甘肃省康县油房沟-铁炉沟铜矿普查探矿权的评估范围需扣减康县铁炉沟铜矿

采矿权范围。 4宗矿业权的评估范围见下表(评估面积见上表)：

阳坝铜业公司矿业权评估范围一览表(1980西安坐标系)

序号 矿业权(评估对象)名称

拐点编

号

X坐标 Y坐标 开采标高

1

阳坝铜业公司阳坝铜矿

采矿权

1 3651396.25 35571870.28

808m

～

359m

2 3651249.24 35572223.28

3 3651092.24 35572243.28

4 3651053.24 35571870.27

2

阳坝铜业公司杜坝铜矿

采矿权

1 3644844.25 35561365.57

1050m

～

250m

2 3644855.93 35563210.41

3 3643654.40 35563218.09

4 3643642.73 35561373.06

3 康县铁炉沟铜矿采矿权

划1 3648651.51 35571020.22

1322m

～

740m

划2 3649542.20 35572679.36

划3 3649542.19 35573420.28

划4 3649211.98 35573420.28

划5 3648242.19 35571614.46

划6 3648242.19 35571020.22

4

甘肃省康县油房沟-铁

炉沟铜矿普查探矿权

经度 X坐标 纬度 Y坐标

1 105°36′57″ 3654766.66 33°01′00″ 18557541.26

2 105°38′27″ 3654800.09 33°01′00″ 18562991.82

3 105°38′27″ 3652951.63 33°00′00″ 18563003.67

4 105°40′57″ 3652956.65 33°00′00″ 18563782.47

5 105°40′57″ 3651108.19 33°00′00″ 18563794.46

6 105°41′57″ 3651150.58 33°00′00″ 18570026.05

7 105°41′57″ 3652999.05 33°00′00″ 18570012.88

8 105°45′27″ 3653004.63 32°59′00″ 18570791.69

9 105°45′27″ 3652080.39 32°59′30″ 18570798.34

10 105°45′57″ 3652086.03 32°59′30″ 18571577.22

11 105°45′57″ 3650237.56 32°58′30″ 18571590.67

12 105°47′27″ 3650254.84 32°58′30″ 18573927.75

13 105°47′27″ 3647482.13 32°57′00″ 18573948.58

14 105°44′27″ 3647448.14 32°57′00″ 18569273.11

15 105°44′27″ 3648372.37 32°57′30″ 18569266.61

16 105°42′57″ 3648297.09 32°57′30″ 18557579.12

17 105°42′00″ 3648651.51 32°58′00″ 35571020.22

18 105°39′45″ 3649542.20 32°58′00″ 35572679.36

19 105°39′45″ 3649542.19 32°59′00″ 35573420.28

20 105°38′30″ 3649211.98 32°59′00″ 35573420.28

21 105°38′30″ 3648242.19 32°59′45″ 35571614.46

22 105°36′57″ 3648242.19 32°59′45″ 35571020.22

上述评估矿业权范围内均无重复设置矿业权，矿业权权属清晰，均不存在争议。

(3)评估假设

本次矿业权评估值是在本次评估基准日下基于下列基本假设而提出的价值参考意见：

1)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2)铁炉沟铜矿假定企业能按照设定的建设期如期完成并能达产，且开采技术和条件、经济技术指标如开发利用方案设定

的指标进行生产；

3)评估设定的市场条件固定在评估基准日时点上，即矿业权评估时的市场环境、价格水平、矿山开发利用水平及生产能力

等以评估基准日的市场水平和设定的生产力水平为基点；

4)阳坝铜矿和杜坝铜矿采选、产销均衡，即假定每年开采的矿石全部实现选矿处理，且生产的精矿全部实现销售；铁炉沟

铜矿假定每年开采的矿石全部实现销售；

5)假定甘肃省康县油房沟-铁炉沟铜矿普查探矿权延续能成功办理；

6)采矿许可证到期后能够正常得到延续，并不产生相关费用；

7)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4)评估方法

阳坝铜矿和杜坝铜矿属正常生产矿山，均有备案的储量核实报告，每年进行矿山储量动态检测，其消耗资源储量、开采技

术指标均可获取，根据收集到的财务数据资料，矿山选矿技术指标、产品销售合同、销售明细均可获取。 根据分析阳坝铜矿的

财务报表，企业具备一定的盈利能力，矿山具有一定的保有资源储量，矿山服务年限可以被确定，预期收益和风险可以预测并

以货币计量。 根据《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本

次评估确定阳坝铜矿和杜坝铜矿选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

铁炉沟铜矿为划定矿区，其采矿许可证还在办理之中，但矿山已完成了开发利用方案、土地复垦、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方案

等编制工作，目前矿山正在进行环境评价工作。 矿山具有经国土资源部备案的储量报告，具有一定的储量规模，根据开发利

用方案，矿山设计生产规模为6万吨/年，其开采技术指标、采矿成本数据均可获取，矿山服务年限可以被确定，预期收益和风

险可以预测并以货币计量。 根据《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CMVS30800－2008)，故本次评估确定铁炉沟铜矿选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

甘肃省康县油房沟-铁炉沟铜矿普查探矿权，截止本次评估基准日，勘查区内仅投入了少量地表工作，根据四川省地质矿

产勘查开发局一〇六地质队编写的《甘肃省康县油房沟-铁炉沟铜矿普查2012-2014年工作总结报告》，经过地表相关工作及

历史地质资料分析，普查区内未发现工业矿体，找矿前景仍不明朗，故本评估对象不适用选用收益权益法评估。 根据《成本途

径评估方法规范》，本评估对象适用勘查成本效用法评估，其计算公式为：

（5）评估结果及增减值原因分析

1）评估结果

在实施了以上评估程序后，阳坝铜业公司4宗矿业权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

阳坝铜业公司矿业权评估结果一览表

序

号

评估对象

可采储量

(万吨)

服务年限

(年)

评估计算

年限(年)

评估方法 账面值(元)

评估值

(元)

评估增值率(%)

1

阳坝铜业公司

阳坝铜矿

21.97 2.52 2.52

折现现金流量

法

2,908,213.39 32,032,100.00 1,001.44

2

阳坝铜业公司

杜坝铜矿

22.46 2.57 2.57

折现现金流量

法

254,733.95 58,057,900.00 22,691.58

3

康县铁炉沟铜

矿

55.26 10.41 12.41

折现现金流量

法

16,966,100.00

4

甘肃省康县油

房沟-铁炉沟铜

矿普查

勘查成本效用

法

1,557,000.00

合计 3,162,947.34 108,613,100.00 3,333.92

2）评估增减值原因分析：

阳坝铜业公司的阳坝铜矿和杜坝铜矿矿业权账面值为取得时缴纳的矿业权价款， 因阳坝铜矿和杜坝铜矿为国营矿山改

制时所缴纳的采矿权价款，当时的铜产品价格要低于本次评估基准日时点的铜产品价格，其取得时间早，取得成本较低，故导

致本次评估增值。

（三）银茂矿业80%股权评估情况

1、评估基本情况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南京银茂铅锌矿业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39,508.97万元，评估价值为115,772.47万元，增值额为

76,263.50万元，增值率为193.03%；负债账面价值为20,244.95万元，评估价值为16,503.78万元，减值3,741.17万元；净资产账面价

值为19,264.02万元，评估价值为99,268.69万元，增值额为80,004.67万元，增值率为415.31%。

评估汇总情况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20,203.26 20,308.51 105.25 0.52

非流动资产 19,305.71 95,463.96 76,158.25 394.49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2,000.00 3,781.80 1,781.80 89.09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8,995.13 22,164.62 13,169.49 146.41

在建工程 - - -

无形资产 7,154.83 68,361.79 61,206.96 855.46

土地使用权 7,154.30 17,308.47 10,154.17 141.93

其他 1,155.75 1,155.75 - -

资产总计 39,508.97 115,772.47 76,263.50 193.03

流动负债 15,003.57 15,003.57 - -

非流动负债 5,241.38 1,500.21 -3,741.17 -71.38

负债总计 20,244.95 16,503.78 -3,741.17 -18.48

净资产 19,264.02 99,268.69 80,004.67 415.31

注：评估结论的详细情况见《资产评估明细表》。

（2）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收益法评估，南京银茂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99,435.54万元，较账面净资产增值80,171.52万元，增值率416.17%。

（3）评估结果的最终确定

资产基础法为从资产重置的角度评价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仅能反映企业资产的自身价值，而不能全面、合理的体现各

项资产综合的获利能力及企业的成长性，并且也无法涵盖诸如在执行合同、客户资源、专利、商誉、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的价

值。

收益法是采用预期收益折现的途径来评估企业价值，不仅考虑了企业以会计原则计量的资产，同时也考虑了在资产负债

表中无法反映的企业实际拥有或控制的资源，如在执行合同、客户资源、销售网络、潜在项目、企业资质、人力资源、雄厚的产

品研发能力等，而该等资源对企业的贡献均体现在企业的净现金流中，所以，收益法的评估结论能更好体现企业整体的成长

性和盈利能力。

收益法受企业未来盈利能力、资产质量、企业经营能力、经营风险的影响较大，而被评估单位由于有色金属市场行情的影

响，未来盈利能力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资产基础法从资产重置的角度反映了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结合本次评估情况，被评

估单位详细提供了其资产负债相关资料、评估师也从外部收集到满足资产基础法所需的资料，评估机构对被评估单位资产及

负债进行全面的清查和评估，因此相对而言，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较为可靠，因此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

终评估结论。

2、矿业权评估情况

（1）评估对象和范围

评估对象为南京银茂铅锌矿业有限公司栖霞山铅锌矿采矿权（以下简称“栖霞山铅锌矿” ）。

采矿许可证证号： C3200002010033220061279

采矿权人：南京银茂铅锌矿业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栖霞镇栖霞街89号

矿山名称：南京银茂铅锌矿业有限公司栖霞山铅锌矿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种：锌矿、铅矿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35万吨/年

矿区面积：0.9808� km2

有限期限：2010年8月4日至2022年12月4日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80坐标)：

拐点号 经度 纬度 拐点号 经度 纬度

1 3559334.04 40400033.00 4 3559747.06 40401845.01

2 3560154.06 40401247.01 5 3558933.04 40400055.01

3 3560148.06 40401849.01

开采深度：由172米至-775米标高。

截至评估基准日，上述范围内未设置其他矿业权，无矿业权争议。

（2）评估方法

依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规定，折现现金流量法适用于详查及以上

勘查阶段的探矿权评估和赋存稳定的沉积型矿种的大中型矿床的普查探矿权评估；拟建、在建、改扩建矿山的采矿权评估；以

及具备折现现金流量法适用条件的生产矿山采矿权评估。

该矿为正在生产矿山，目前编制有《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山铅锌矿区虎爪山矿段深部详查地质报告》，采矿权人并提供了

近几年财务报表、生产报表等资料。 评估对象具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其未来的收益能用货币计量。 根据《矿业权评

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00001-2008)》和《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评估对象已具备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的条件，故确定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其计算公式为：

（3）主要评估参数的确定

1）评估基准日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与评估利用储量

1.1）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南京银茂铅锌矿业有限公司栖霞山铅锌矿分为两个矿段，即：虎爪山矿段、平山头矿段。 平山头矿段位于栖霞山风景区，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及“储量评审意见书” 及“储量评审备案” ，平头山矿段所在栖霞山风景区内为禁采区，根据以上情况

本次评估未予考虑。 本项目评估资源储量为采矿许可证载明范围内的虎爪山矿段 (即：“深部详查报告” 提交的保有资源储

量)。

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30300-2010）》，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储量核实基准日保有

资源储量－储量核实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动用资源储量＋储量核实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期间净增资源储量。

A、储量核实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深部详查报告” ，截止2013年5月31日，采矿许可证范围内虎爪山矿段保有资源储量为：铅锌矿石量634.56万吨，铅

金属量282880吨，锌金属量447475吨(其中：(111b)� 305.09万吨、铅金属量73184吨、锌金属量118796吨；(122b)� 270.07万吨、铅金

属量160475吨、锌金属量252995吨；(333)� 59.40万吨、铅金属量49221吨、锌金属量75684吨)；硫矿石量266.21万吨，S量930550吨

(其中：(332)207.91万吨、S量751829吨；(333)58.30万吨、S量178721吨)；锰矿石量36.17万吨，锰金属量58816吨。 其他伴生元素保有

量见附表2。

另有证外(-775m以深)�资源储量为：铅锌矿石量140.57万吨，铅金属量99697吨，锌金属量151872吨(其中：(332)� 21.23万吨、

铅金属量10196吨、锌金属量16857吨；(333)119.34万吨、铅金属量88501吨、锌金属量135015吨)；(333)硫矿石量146.52万吨，S量

341351吨；(333)锰矿石量9.28万吨，锰金属量14556吨。

B、储量核实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动用资源储量

据采矿权人提供的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银茂铅锌矿业有限公司二○一三年度矿山储量年报 （截止日期：2013年11月30

日）》、《江苏省南京市南京银茂铅锌矿业有限公司二○一四年度矿山储量年报（截止日期：2014年11月30日）》及2014年12月

动用储量说明，2013年5月31日至本项目评估基准日动用资源储量为：铅锌资源量(111b)矿石量43.01万吨、铅金属量13114吨、

锌金属量19584吨；硫矿资源量(332)矿石量29.76万吨、S量705971吨。

C、储量核实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期间净增资源储量

据采矿权人提供的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银茂铅锌矿业有限公司二○一三年度矿山储量年报 （截止日期：2013年11月30

日）》、《江苏省南京市南京银茂铅锌矿业有限公司二○一四年度矿山储量年报（截止日期：2014年11月30日）》，2013年5月31

日至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期间净增资源储量为：铅锌资源量矿石量-11.23万吨、铅金属量-2112吨、锌金属量-3801吨(其中(111b)

矿石量-7.49万吨、铅金属量-1536吨、锌金属量-3010吨，(122b)矿石量0万吨、铅金属量0吨、锌金属量-78吨，(333)矿石量-3.74

万吨、铅金属量-576吨、锌金属量-713吨)；硫矿资源量矿石量-5.41万吨、S量-15674吨(其中(332)� 矿石量-1.43万吨、S量-1730

吨，(333)�矿石量-3.98万吨、S量-13944吨)。

D、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储量核实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储量核实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动用资源储量＋储量核实基

准日至评估基准日期间净增资源储量。 经计算，采矿许可证范围内虎爪山矿段保有资源储量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为：铅

锌矿石量580.32万吨，铅金属量267654吨，锌金属量424090吨(其中：(111b)� 254.59万吨、铅金属量58534吨、锌金属量11879696202

吨；(122b)� 270.07万吨、铅金属量160475吨、锌金属量252917吨；(333)� 55.66万吨、铅金属量48645吨、锌金属量74971吨)；硫矿石

量231.04万吨，S量803249吨(其中：(332)176.72万吨、S量638472吨；(333)54.32万吨、S量164777吨)；锰矿石量36.17万吨，锰金属量

58816吨。

1.2）评估利用储量

矿山至今已有50余年生产，开采主要在虎爪山矿段。 平头山矿段所在栖霞山风景区内为禁采区，据此本次评估未予考虑。

评估用资源储量为采矿许可证范围内虎爪山矿段，其中锰矿石单独开采利用不经济，所以锰矿石也未予以考虑，本次评估用

资源储量为采矿许可证范围内虎爪山矿段硫化铅锌矿石和硫矿石。 即：

本次评估用资源储量为：铅锌矿石量580.32万吨，铅金属量267654吨，锌金属量424090吨(其中：(111b)� 254.59万吨、铅金属

量58534吨、锌金属量11879696202吨；(122b)� 270.07万吨、铅金属量160475吨、锌金属量252917吨；(333)� 55.66万吨、铅金属量

48645吨、锌金属量74971吨)；硫矿石量231.04万吨，S量803249吨(其中：(332)176.72万吨、S量638472吨；(333)54.32万吨、S量164777

吨)。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采矿权评估时，基础资源储量（111b、122b）全部参与评估计算，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333）可参考(预)可行性研究、矿山设计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取值。 (预)可行性研究、矿山设计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中未予设计利用，可信度系数在0.5～0.8�范围中取值。

本次评估为金属矿山，控制程度一般，(333)为有限推断，矿体钻厚度或坑道揭露厚度小于20m，推断工程间距1/2� 尖灭；厚

度大于20m，推断工程间距2/3�尖灭。 本次评估 (333)级资源储量可信度系数取值为0.6。 则：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铅锌矿石量＝254.59+270.07+55.66×0.6

＝558.06（万吨）

经计算，评估利用资源储量铅锌矿金属平均品位Pb� 4.45%� 、Zn为7.06%� 、伴生S为15.70%、伴生Ag为71.00g/t、伴生Au为

0.65g/t。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硫矿石量＝176.72+54.32×0.6

＝209.31（万吨）

经计算，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硫矿平均品位S为35.23%、伴生Pb� 0.27%� 、伴生Zn为0.35%� 、伴生Ag为44.12g/t、伴生Au为

0.78g/t。

2）采选技术指标

A、采矿回采率、矿石贫化率

据采矿权人提供的“近五年“三率” 指标” 及2010至2014年储量年报。 栖霞山铅锌矿2010至2014年铅锌矿损失率分别为

25%、24.7%、23.3%、24.9%、19%，平均为23.38%，采矿回采率平均76.62%；2010至2014年单硫矿损失率分别为49%、62.5%、56.8%、

53.3%、44.6%，平均为53.24%，采矿回采率平均46.76%；2010至2014年石矿贫化率分别为5%、3.3%、6%、5.2%、6.2%，其中2011年贫

化率偏离较大，评估选择三年贫化率平均为5.80%。本项目评估铅锌矿采矿回采率取76.62%，单硫矿采矿回采率取46.76%，矿石

贫化率取5.80%。

B、选矿回收率

据采矿权人提供的 “近五年 “三率” 指标” 。 栖霞山铅锌矿2010至2014年铅选矿回收率分别为85.22%、84.21%、86.01%、

87.92%、89.92%，平均86.56%；锌选矿回收率分别为88.49%、86.04%、87.86%、85.66%、88.49%，平均87.31%；硫选矿回收率分别为

82.69%、86.12%、86.09%、87.89%、88.67%，平均86.29%；银选矿回收率分别为58.82%、57.36%、54.25%、53.07%、51.08%，平均54.92%。

本项目评估选矿回收率取值为：金属铅86.56%、金属锌87.31%、硫元素86.29%、金属银54.92%。

由于“近五年“三率”指标”没有金金属回收率，评估人员2012年至2014年“南京银茂铅锌矿业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月报”

及2012年至2014年储量年报和“2014年12月动用储量” ，对2012年至2014年入选矿石金金属量及各年回收金金属量进行了统

计计算。 经统计计算，2012年回采入选矿石金金属量205.45(=342.42×0.6)kg，回收金金属量39.399kg,金金属回收率21.47%(=39.

399÷205.45)；2013年回采入选矿石金金属量251.75 (=419.58×0.6)kg， 回收金金属量44.10kg, 金金属回收率15.65%(=44.10÷

251.75)；2014年回采入选矿石金金属量223.85(=373.08×0.6)kg，回收金金属量45.703kg,金金属回收率20.42%(=45.70÷223.855)；

三年平均19.18%。 本项目评估金金属回收率取19.18%。

3）评估基准日利用可采储量

依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30300-2010）》，评估利用可采储量是指评估利用资源储量扣除设

计损失和开采损失后可采出的储量。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按下列公式确定：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损失量

=(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 ×采矿回采率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损失量为0。

可采储量矿石量=铅锌矿石可采储量+硫矿石可采储量

=(558.06-0)×76.62%+(209.31-1)×46.76%

=525.46(万吨)

经计算，可采储量各金属平均品位为：Pb� 3.67%� 、Zn� 5.81%� 、S19.34%、Ag为66.00g/t、Au为0.67g/t。

4）生产规模及矿山服务年限

4.1）生产规模

本项目评估对象采矿许可证证裁生产规模为35万吨/年，“开初步设计”设计生产规模为35万吨/年，矿山实际生产能力在

35万吨左右。 故本项目评估生产规模取35万吨/年。

4.2） 矿山服务年限

根据上述确定的生产能力，按以下公式计算矿山服务年限，具体计算如下：

T＝Q÷[A×(1-ρ)]

式中：T—矿山服务年限；

Q—矿山可采储量；

A—年生产能力；

ρ—矿石贫化率。

由上式计算得出矿山服务年限为：

T=525.46�÷35÷（1-5.80%）

≈15.94（年）

本项目评估对象为正常生产矿山，则本项目评估计算年限为15.94年。 即2015年1月～2030年。

5）销售收入

5.1）产品销量

(1)�入选矿石品位

本项目评估矿石贫化率为5.14%，矿石平均地质品位为：Pb3.70%、Zn5.84%、S27.15%、Ag105.01g/t、Au1.06g/t。 因此，入选原

矿品位分别如下：

入选矿石Pb平均品位：3.67%×（1-5.80%）＝3.46%

入选矿石Zn平均品位：5.81%×（1-5.80%）＝5.47%

入选矿石 S�平均品位：19.34%×（1-5.� 80%）＝18.22%

入选矿石Ag平均品位：66.00×（1-5.� 80%）＝62.17（g/t）

入选矿石Au平均品位：0.67×（1-5.� 80%）＝0.63（g/t）

(2)�正常生产年精矿中金属含量

本项目评估原矿年正常生产能力为35万吨。Pb回收率为86.56%，Zn回收率为87.31%，S回收率为86.29%，Ag回收率为54.92%

� ，Au回收率为19.18%。 正常生产年精矿中金属含量如下：

铅精矿含Pb＝年生产能力×入选矿石Pb平均品位×Pb回收率

＝350000×3.46%×86.56%

�＝10481.93（吨）

锌精矿含Zn＝年生产能力×入选矿石Zn平均品位×Zn回收率

＝350000×5.47%×87.31%

� � �＝16715.12（吨）

铅精矿含Ag＝年生产能力×入选矿石Ag平均品位×Ag回收率

＝350000×62.17×54.92%÷1000

�＝11949.45（kg）

铅精矿含Au＝年生产能力×入选矿石Au平均品位×Au回收率

＝350000×0.63×19.18%÷1000

� � � � � � � � �＝42.29（kg）

硫精矿含 S＝年生产能力×入选矿石S平均品位×S回收率

＝350000×18.22%×86.29%

� �＝55028.41（吨）

(3)�精矿产量

本项目评估Pb精矿品位为45%，Zn精矿品位为49%，S精矿品位为47%。 正常生产年精矿产量为：

铅精矿产量＝铅精矿含Pb÷Pb精矿品位

＝10481.93÷45%

� �＝23293.18（吨）

锌精矿产量＝锌精矿含Zn÷Zn精矿品位

＝16715.12÷49%

＝34112.49（吨）

硫精矿产量＝硫精矿含S÷S精矿品位

＝55028.41÷47%

＝117081.72（吨）

(4)铅精矿中金、银品位

铅精矿含Ag品位＝年铅精矿含Ag÷年铅精矿产量

＝11949.45×1000÷23293.18

＝513.00（g/t）

铅精矿含Au品位＝年铅精矿含Au÷年铅精矿产量

＝42.29×1000÷23293.18

＝1.82（g/t）

5.2）产品售价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评估价格的定量分析方法通常应用①回归分析预测法；②

时间序列分析预测法。 不论采用何种方式确定的矿产品市场价格，其结果均视为对未来矿产品市场价格的判断结果。 矿业权

评估中一般采用当地平均价格， 原则上以评估基准日前的三至五个年度内的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计算中的价

格参数。 对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大、服务年限较长的大中型矿山，可向前延长至5年。

①铅精矿含铅销售价格

根据Wind资讯，2009年、2010、2011、2012、2013、2014年上海金属网1#铅锭价格变化如下图：

由上图可知，2007年下半年起价格出现较大涨幅，尤其是2007年10月份，价格一度上升到了25294元/吨，之后价格高位震

荡，2007年底开始下降，2008年11月底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低降至8200元/吨，2009年开始回升并基本呈平稳上升的态势，至2009

年9月已涨到15000元/吨以上，之后到2012年底1#铅锭价格在14000～18000元/吨之间波动，2013年，由于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全

球铅金属市场需求放缓的影响，价格开始有所下滑，由2012年底14750元/吨在波动中下滑到评估基准日12590元/吨。

经统计计算，各年及评估基准日前五、三年平均价格见下表：

项目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1#铅锭含税价 16049.79 16319.98 15297.04 14205.27 13842.55

评估基准日前五年平均 15142.93

评估基准日前三年平均 14448.29

根据以上“上海金属网1#铅锭价格变化图”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时点1#铅锭价格为12590元/吨。该价格已处于底谷，未来

1#铅锭价格应会有所反弹并波动上行，本项目考虑到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较长(15.83年)，1#铅锭价格取评估基准日前五年平

均值14448.29元/吨。

参考矿山提供的 2014年与济源万洋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和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销售合同，铅精矿含铅计价以

供方发货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上海有色网每日公布的1#铅锭均价值为P， 经P作为计价基础，M为铅精矿单价 (元/吨金属量)，

M=P-1800(与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销售合同为M=P-1900)，铅精矿以品位60%为计价基础，铅品位每±1%，单价相

应±18元/吨金属量。本项目评估产品方案铅精矿含铅品位为45%，则本次评估铅精矿含铅的产品销售单价(不含税)为10579.73

(=(14448.29-1800-18×(60-45))÷1.17)元/吨。

②锌精矿含锌销售价格

根据Wind资讯，2009年、2010、2011、2012、2013、2014年上海金属网1#铅锭价格变化如下图：

由上图可知，1#锌锭价格自2007年起锌价格出现下滑，且降幅较大，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11月降到9378元/吨； 2009年

初开始稳步回升，年底达到20000元/吨；2010年至2014年价格基本稳定，均价在15000元/吨以上，目前1#锌价在16700元/吨上

下波动。

经统计计算，各年及评估基准日前五、三年平均价格见下表：

项目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1#锌锭价格 17349.9 16857.58 14966.15 14838.03 15864.51

评估基准日前五年平均 15975.23

评估基准日前三年平均 15222.9

根据以上“上海金属网1#锌锭价格变化图”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时点1#铅锭价格为16800元/吨。 本项目考虑到评估计算

的服务年限较长(15.83年)，1#锌锭价格取评估基准日前三年平均值15222.9元/吨。

参考矿山提供的 2014年与江西省和兴泰实业有限公司的销售合同，锌精矿含锌计价：a、以上海有色网每日公布的1#锌

锭均价的月平均值为P，确认计价基数P为15000元/吨金属量时的加工费为5500元/吨，P大于15000部分2：8分成，即该批锌精矿

结算价格M=P-［5500+(P-15000)*20%］；b、以含锌50%的基准，锌品位每±1%，单价相应±30元/吨金属量。 本项目评估产品

方案锌精矿含锌品位为49%，则本次评估锌精矿含锌的产品销售单价(不含税)为8246.42(=(15222.9-(5500+(15222.9-15000)×

20%)-30×(50-49))÷1.17)元/吨。

③铅精矿含银销售价格

根据Wind资讯，2009年、2010、2011、2012、2013、2014年上海金交所白银现货结算价变化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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